
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

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

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增加为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

的议案 

近年来，随着期货上市品种逐渐增加，公司下属全资子公

司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永安资本”）的业务团队

及经营规模稳步扩大，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也进一步稳定上升，

永安资本对银行授信额度需要相应增加。为促进永安资本持续

稳定经营，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中邦实业”）拟增加对永安资本的担保额度 70 亿元

（含前期担保到期续签），并在有效期内，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

70亿元。经审查，该事项对上市公司整体风险可控，且能进一

步促进永安资本业务发展，同意增加担保额度及设定有效期内

每日担保余额上限的事项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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